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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3/2013 號

（ 參 考 文 件 ）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

社 區 事 務 及 旅 遊 發 展 委 員 會

於 2012 年 11 月 19 日 舉 行 的

第 六 次 會 議 報 告

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

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

「 香 港 賽 馬 會 社 區 藝 術 雙 年 展 2013」

2. 委 員 會 通 過 南 區 區 議 會 以 地 區 伙 伴 的 名 義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， 並 支 持

香 港 青 年 藝 術 協 會 （ 下 稱 「 協 會 」） 於 薄 扶 林 村 舉 辦 社 區 藝 術 計 劃 ， 展 出

年 青 人 的 藝 術 作 品 及 推 動 本 土 藝 術 文 化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區 議 會 早 前 通 過 於

2013 年 舉 辦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， 有 關 籌 委 會 亦 已 成 立 。 籌 委 會 建 議 將 此 活

動 納 入 南 區 區 節 ， 並 已 預 留 5 萬 元 聘 請 公 關 公 司 協 助 推 廣 此 活 動 。

3. 多 位 委 員 讚 賞 是 次 計 劃 富 有 意 義 ， 並 同 意 借 出 區 議 會 的 橫 額 位 置

予 有 關 活 動 ， 並 將 建 議 由 南 區 區 議 會 資 助 的 項 目 轉 介 籌 委 會 考 慮 。

強 積 金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

4. 多 位 委 員 不 滿 強 積 金 的 回 報 表 現 及 行 政 收 費 過 高 ， 質 問 強 制 性 公

積 金 管 理 局 （ 下 稱 「 積 金 局 」） 曾 採 取 何 種 措 施 減 低 收 費 。

5. 積 金 局 代 表 表 示 ， 由 於 現 時 的 法 例 未 有 限 制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的 收 費

上 限，積 金 局 多 年 來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減 低 收 費，例 如 作 出 勸 喻 和 簡 化 行 政

程 序 ， 行 政 收 費 亦 相 應 下 降 約 18%。 是 次 積 金 局 推 出 「 強 積 金 半 自 由 行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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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主 要 目 的，是 通 過 增 加 市 場 的 競 爭 降 低 中 介 人 的 行 政 收 費。此 外，積 金

局 現 正 進 行 顧 問 研 究，了 解 強 積 金 中 介 人 行 政 收 費 的 結 構，以 進 一 步 簡 化

行 政 程 序，降 低 行 政 收 費；假 如 積 金 局 在 採 取 以 上 措 施 多 年 後，行 政 收 費

仍 未 下 調 至 令 市 民 滿 意 的 程 度，積 金 局 會 考 慮 與 政 府 商 討 通 過 立 法 為 強 積

金 行 政 收 費 訂 立 上 限 。

要 求 改 善 南 區 長 者 牙 科 設 施

6.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政 府 有 責 任 為 基 層 市 民 提 供 公 共 牙 科 醫 療 服 務 ， 例

如 開 放 位 於 南 區 的 公 務 員 牙 科 診 所 ， 讓 市 民 可 以 享 用 廉 價 的 牙 科 服 務 。

7. 委 員 會 通 過 去 信 食 衞 局 表 達 對 現 行 政 策 的 意 見 。

社 會 福 利 署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- 2012-2013 南 區 福 利 工 作 進 度

報 告

8. 委 員 對 署 方 的 工 作 表 示 肯 定 ， 並 建 議 署 方 改 善 及 提 升 長 者 家 居 的

安 全 設 施 。

協 康 會 慶 華 中 心 重 建 計 劃

9. 委 員 一 致 支 持 協 康 會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並 希 望 運 輸 署 協 助 改 善 大 口 環

的 交 通 配 套 。

徵 詢 意 見

10.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2013 年 1 月




